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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动物疫病防控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预算单位：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 2 —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省级财政安排动物防疫专项资金 5000 万元。根据

广东省统计局提供的 2023 年各地市、县级生猪、家禽、牛、羊

养殖量和地区系数，以因素法测算各县级补助金额。

（一）资金主要用途和实施程序

动物防疫资金用于各地当年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主要包

括实施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动物强制免疫和

免疫效果监测评估，加强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监测，应急处

置和动物检疫监督，开展消毒灭原等工作。

（二）绩效目标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动物疫病防控经费实施方案。确保本区域

内强制免疫密度达到 90%，平均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70%以上，

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促进病死猪专业无害化处理率不断

提高。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4 年动物疫病防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为确保本区域内强

制免疫密度达到 90%，平均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70%以上，不

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促进病死猪专业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

高，服务对象满意度高于 80%。综合各项评价结果，项目基本实

现预期绩效目标。全省各地市均已完成绩效目标，从免疫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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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看，2024 年我省平均抗体水平在 84%，口蹄疫、高致病性禽

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群体免疫密度维持在 90%以上。病死猪的专

业无害化处理能力不断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为 85%。

1.过程。该指标主要从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考核项

目资金支付情况，资金支出的规范性，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和监管

的有效性。

（1）资金管理。该指标主要考核资金支出率。2024 年，省

财政厅足额下达 5000 万元。

（2）事项管理。主要考核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各资金使

用单位均建立了有效管理机制和较为健全的财务制度，有关市县

对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执行情况良好，监管有效。

2.产出。该指标主要从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养殖环节病死

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按时发放情况、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

密度及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考

核。

（1）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有力有效。落实生物安

全管理为主的非洲猪瘟综合防控措施，制定并实施流行病学调查

和监测计划，2024 年全省共检测病原学样品约 14 万份、血清抗

体样品约 23 万份。完成非洲猪瘟入场采样监测 571 场次，共检

测非洲猪瘟样品约 3.4 万份。

（2）重点畜间人兽共患病稳定控制。深入开展畜间人兽共

患病防治行动和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强化牛羊布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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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排查及阳性处置。

（3）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和平均免疫抗体合

格率。该指标主要考核各地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是

否达到 90%、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是否达到 70%。从免疫和监测

结果看，2024 年我省平均抗体水平在 84%，口蹄疫、高致病性禽

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群体免疫密度维持在 90%以上，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畜禽抵御疫病能力较高，全省未接到重大动物疫情报告，

资金使用取得明显成效。两者均完成了预期目标。

（4）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按时发放情况。该指

标主要考核各地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是否按时发放。

项目实施后，各地按照有关要求做好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工作，

并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病死畜禽收集、转运、无

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实施者予以补助。截至 2024 年底，各地已对

2023年度实际发生的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给予结算。

（5）强化疫病区域化管理，构建净化场、无疫小区和无疫

区、分区防控“三位一体”新格局。一是大力推进非洲猪瘟、布

病等无疫小区建设。目前，全省共建成 23 个国家级非洲猪瘟无

疫小区、2 个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无疫小区。二是强化净化无疫。

以种畜场、奶畜场和规模牛羊场为重点，全面开展国家级、省级

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净化场建设。今年共 9 家企业通过了省级净

化场评估，组织了 4 家优秀企业申报国家级净化场，2 家企业通

过了国家级净化场现场评估。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 13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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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净化场、43 个省级净化场。三是推进中南区分区防控工作，

落实省外屠宰用生猪“点对点”调运政策，公布 9 批生猪“点对

点”调运企业名单，进一步推进“运活畜禽”向“运肉”转变。

四是持续抓好从化无规定马属动物疫病区维护管理，落实马属动

物疫病监测调查、检疫监管、移动控制等综合防控措施，连续

15 年维持从化无马疫区无疫状态。

（6）开展全省“大清洗、大消毒”行动。省级调拨应急储

备消毒药 478 余吨下发各地，各地针对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

处理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常态化清洗消毒，不断净化养殖环境，全

省环境样品监测阳性率持续下降。非洲猪瘟、口蹄疫、禽流感等

重大疫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全省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3.效益。该指标主要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

度 3 个方面进行考察。

（1）社会效益。该指标主要考核资金使用过程中是否出现

重大违规违纪问题。项目实施后，各实施单位专款专用，未发现

违法违纪问题。

（2）生态效益。该指标主要考核是否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

病死猪事件。项目实施后，全省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

件，病死猪均按照规定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各地集中专业无害化

处理能力也在逐年提升，达成预期指标。

（3）服务对象满意度。该指标主要考核服务对象满意度。

2024 年动物疫病防控专项资金的综合满意度为 85%，超过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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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80%的既定指标值。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综合分析 2024 年动物疫病防控专项资金项目的过程、产出

和效益，资金项目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成效，

但也存在个别地市资金支出率有待提高的问题。

2.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强制免疫补助，主要用于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

感和小反刍兽疫等动物强制免疫疫苗采购、储存、注射（投喂）

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工作，对实施强制免

疫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予以补助。采用“先打后补”的方式，

将资金下拨至各市县具体使用。2024 年全省共免疫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苗约 5.53亿毫升，口蹄疫疫苗 1.57亿毫升，小反刍兽疫

疫苗 151.85 万毫升，全省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为

90%以上。

（2）强制扑杀补助。主要用于国家在预防、控制和扑灭动

物疫病过程中，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偿。纳入强制

扑杀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的疫病种类包括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H7N9 流感，小反刍兽疫、布病、结核病、包虫病、马鼻疽和马

传贫、非洲猪瘟。2023 年，全省强制扑杀牛和羊合计 262 头，

均已发放补助。

（3）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各地按照“谁处理、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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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原则，对病死畜禽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实施

者予以补助。按照相关要求，对 2023 年度实际发生的养殖环节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均给予结算。

（4）动物检疫监管。全年共出具检疫电子证明 4350.5 万份，

其中无纸化出具动物 A 证共 27376 份（中南区 8328 份）、无纸化

出具产品 A 证共 17004 分（中南区 11157 份）；检疫生猪 4818.2

万头、牛 27.7 万头、羊 39.4 万只、家禽 11.2 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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